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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2013 年 3 月 4 日至 15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 

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 

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 

切领域战略目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 

的行动和倡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自治妇女中心”提交的

声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现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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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塞尔维亚共和国即将到来的时期令人担忧。2012 年 7 月组成新政府的党派是

九十年代带头的战争贩子。妇女民间社会组织担心会出现另一波的妇女“归化入

籍”、“回归传统”和“工具主义化”。高度的体制腐败、贫穷日增和债务危机的

威胁更会加重公民总体的不安全。  

 过去几年来，公众看到更多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但是机构保护仍然不令人

满意。过去几年里，塞尔维亚建立了关于禁止歧视、两性平等和保护免遭性别暴

力的法律和战略框架。法律框架似乎是国家两性平等工作的中心，但是没有对实

施给予足够的注意。编制了过多的这种文件和计划，却没有准确地分配职责和职

权，也没有一致的框架来实施和报告所计划的措施和活动的成果。  

 《关于在家庭和亲密伙伴关系中预防和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国家战略》

于 2011 年 4 月通过。正在组成一个起草《行动计划》的工作组，不过《战略》

规划的有些活动已经在三年项目“打击性暴力和性别暴力”(2009-2012 年)内实

现，但报告不够全面。《伏伊伏丁那自治省 2008 年至 2012 年保护人民免遭家庭

暴力以及其他形式性别暴力的战略》(2008 年通过)已经在三年项目“走向禁止暴

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全面系统”内在伏伊伏丁那所有市镇实施，并有定期报告和评

价。《关于在家庭和伙伴关系暴力情况下各机构和组织的程序和合作总议定书》

于 2011 年 11 月通过，另外三个关于有关部门内专业人员的程序的特别议定书应

可在 2012 年年底前获得通过。还没有关于这些议定书执行情况的资料。  

 《欧洲委员会防止和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和家庭暴力公约》已经签署 

(2012 年 4 月)，但仍未批准。关于该《公约》，塞尔维亚共和国保留不适用其中

两条的权利。列有同样规定的《欧洲委员会保护儿童免遭性剥削和性虐待公约》

则获得签署，没有保留意见，这表表现出在保护妇女免遭暴力方面的歧视。国家

拨给家庭暴力问题的经费是基于项目的，而且数额很小，主要来自捐助者(外国

政府)。  

主要的预防工作  

 政府举办的为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提高认识运动并没有持续开展活动。两

性平等事务管理局开展了一项覆盖全国的关于公共服务的运动，但是这项活动没

有连续性。近年来，有些政府机构参加了妇女非政府组织自 1995 年以来举办的

一项国际运动，“反对性别暴力的十六天积极行动”。在省一级，省劳工、就业和

性别平等秘书处开展了一项提高公众认识的运动，“我要你知道！”。非政府组织

举办了一项运动，以发动男人和男童参加预防活动。  

 虽然对媒体在性别暴力领域负责任的报道有零散的奖项，塞尔维亚的媒体报

道仍然是追求轰动效应的。记者的培训与其说是系统的不如说是零星的，对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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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没有看得见的影响。对年轻人没有关于性别暴力的系统教育，学校和院系课

程也没有相关内容。  

 关于专业人员的教育，为社会、保健和教育机构的专业人员设有关于家庭暴

力、暴力侵害妇女、性暴力和人口贩运的鉴定合格的培训方案。伏伊伏丁那自治

省为境内全部 45 个市镇这类机构的雇员组织了系统的培训。塞尔维亚其余城市

没有系统化地进行这种教育。警察学院和司法学院已经制定了在此领域教育专业

人员的课程，但是没有鉴定合格的培训系统可以提供更多的培训，不过法官和警

察都许可非政府组织应官方请求提供培训。各部门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员为数日增

并不保证学到的知识会得到应用。因此，系统的监测尤其重要。  

  对受害者/幸存者的多部门服务和响应  
 

 所有关键服务部门的专业人员普遍对妇女和性别暴力受害者抱有偏见。确认

暴力仍然很成问题，尤其是在没有身体伤害时。在保健医疗和社会服务部门没有

强制甄别暴力事件。警察对家庭暴力案件没有评估风险的规定程序或特别的“工

作步骤”，这进一步增加了受害者的生命危险(2010 年有 26 名妇女，2011 年 有

29 名妇女被目前或以前的伴侣杀害)。没有在各服务部门之间交流信息(取得受害

者同意并尊重安全原则)的常规做法。很少安排多部门会议以计划保护受害者的

干预措施(个案会议)。  

 没有制定支持妇女受害者的专门服务系统。对专门从事增强妇女权能并提供

心理社会和法律援助的妇女组织没有持续和系统的财务支持。有一个趋势是因为

缺少经费而关闭妇女组织提供的 SOS 求助专线(2011 年关闭了 4 条 SOS 求助专

线)。与此同时，两性平等事务管理局没有把已编列预算的经费分配给非政府组

织(2011 年 200 万塞元)。  

 对暴力肇事者推动的是治疗方案(而不是惩罚)，其效果不加批判地提出(成

功率 85%，但后续监测只持续到治疗之后 3 个月，而且没有说明 50%以上的侵害

者在头两次治疗后就撤出)。与拨给支持妇女受害者的经费相比，拨给治疗肇事

者的经费数额大得不成比例。  

 在母亲不能保护子女免遭父亲暴力的情况下，既定的做法是使子女离开家

庭。不是进行干预制止暴力和惩罚肇事者，而是惩罚受害者。在审判进程中，暴

力受害者没有得到系统的心理社会支持。没有保护和支持受害者的综合干预措

施，这些措施应包括心理社会支持、经济赋权(就业)、住房和托儿，以致妇女仍

然因为贫穷而陷于暴力困境中。  

 暴力行为的证明没有标准化，不准确，这使法院诉讼程序复杂化。关于每年

向各机构报告的家庭暴力案件和其他形式的性别暴力数目没有精确的数据 (每

年向警察报案的家庭暴力件数没有公布；必须提出请求才能取得数据)。在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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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亚共和国统计局提出的司法统计中(除性别和年龄数据外)没有关于肇事者与

受害者之间关系的数据。  

 在家庭暴力罪处理程序中有三分之一被检察官撤回指控。从提出刑事指控到

初审判决，时间长得令人无法忍受(可长达一年)。在国家当局未能保护受害者的

情况下，塞尔维亚并不给予受害者得到赔偿的权利。  

 按照《家庭法》规定有权提出民事诉讼要求颁发保护令以免遭受家庭暴力的

机构(检察官和社会福利中心)，没有使用它们的法定权力。2011 年(58 个检察署

中)只有 6 个检察署提出了民事诉讼。所有社会福利中心在 8 481 宗暴力案件中

只提出了 294 项要求颁发保护令的诉讼。法院审理颁发保护令的程序漫长，尽管

《家庭法》规定在保护免遭家庭暴力方面的程序应当认为是紧急程序。只有

20.4 %的案件在一个月内作出初审判决，大量案件在提出控告 3 个月甚至 6 个月

后才作出判决。违反保护令是刑事罪行，但刑事诉讼程序持续时间太长。法院没

有义务将关于颁发保护令的判决通知警察，而警察是应该监测违反保护令情况的

人。 

 


